
朔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权力和责任清单（共49项）

     （一）行政许可类（共2项）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0900-
A-

00300

-

14060
0

职业

资格

证书

核发

《劳动法》第六十九条                                         

1.受理责任：符合职业资格
证书核发条件的予以受理，

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和

说明所需材料）。
2.审查责任：按职业资格证

书核发规定程序进行操作，

对申报材料的审核严格把关

。
3.决定责任：对符合职业资

格证书核发办理条件的申请

人准予办理，对不符合条件

的申请人不予办理。
4.送达责任：及时送达相关

资料。

5.事后监管：建立职业资格

证书核发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三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

《关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4〕98号)第五条、第六条

《关于印发<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人职发〔1995〕6号)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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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

0900-

A-

00400
-

14060

0

民办

职业

培训
学校

办学

许可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十一条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
》（2006年5月26日山西省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

十二条第七款

1.受理责任：公示民办职业
培训学校办学许可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照民办职业

培训学校办学许可条件和标

准，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
核，组织现场考察。                   

3.决定责任：作出民办职业

培训学校办学许可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
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民办职业

培训学校办学许可的，制发

许可证书或批件，送达并信
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民办

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实施

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
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三十九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一条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08〕89号）第四条　　

     （二）行政确认类（共3项）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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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0900-

F-

00100
-

14060

0

社会

保险
参保

登记

《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
五十七条

1.受理责任：对符合社会保

险参保登记条件的予以受

理，对不符合社会保险参保
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

不全的，一次性告知所需材

料）。

2.审查责任：按社会保险参
保登记规定程序进行操作，

严格审查申报的材料。

3.决定责任：按社会保险参

保登记规定程序进行操作，
对符合社会保险参保登记法

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登记。

4.送达责任：及时送达有关

文件。
5.事后监管责任：对市级社

保参保登记的情况进行日常

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

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认定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第六十条、六十一条、六十三条、七十条

《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七条、第八条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号）第三条、第八条、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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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

0900-

F-

00200
-

14060

0

就业

失业
登记

《就业促进法》第六条、第
三十五条

1.受理责任：对符合就业失

业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对

不符合就业失业登记条件的
不予受理（材料不全的，一

次性告知所需材料）。

2.审查责任：按就业失业登

记规定程序进行操作，严格
审查申报的材料。

3.决定责任：按就业失业登

记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符

合就业失业登记法定条件的
申请人准予登记。

4.送达责任：及时送达有关

文件。

5.事后监管责任：对就业失
业登记的人员进行日常监督

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

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

证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五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的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3号)第六十

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的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3号)第六十

六条

《就业失业登记证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晋人社厅发[2010]202号）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3

0900-

F-

00300
-

14060

0

工伤
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2011）
（国务院令第375号）第五条

、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工伤认定

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

2.审查责任：审核工伤认定

有关材料。
3.决定责任：作出申请人是

否通过工伤认定的决定；不

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告知

。
4.送达责任：通过工伤认定

的，发布证书，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工伤认

定的人员进行日常监督检
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

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

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试行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70号）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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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三）行政处罚类（共26项）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0900-

B-
00100

-

14060

0

对无

理抗

拒、
阻挠

劳动

保障

监
察，

打击

报复

举报
人

员，

不按

要求
报送

有关

书面

材
料，

隐瞒

事实

真
相，

出具

伪证

或者
隐匿

、毁

灭证

据的
处罚

《劳动法》第一百零一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423号）第

三条、第三十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无理

阻挠劳动行政部门、有关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

查权，打击报复举报人员

的，需要进行调查处理的，

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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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

0900-

B-

00200
-

14060

0

对不

办理

社会

保险
登记

的处

罚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
八十四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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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3

0900-

B-

00300
-

14060

0

对未

按时

足额

缴纳
社会

保险

费、

瞒报
工资

总额

或者

职工
人数

的的

处罚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第二十七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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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4

0900-

B-

00400
-

14060

0

对以

欺诈

、伪
造证

明材

料或

者其
他手

段骗

取社

会保
险待

遇的

处罚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第二十七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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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5

0900-

B-

00500
-

14060

0

对伪

造、

变造
社会

保险

登记

证，
未按

规定

从缴

费个
人工

资中

代扣

代缴
社会

保险

费的

、向
职工

公布

本单

位社
会保

险费

缴纳

情况
的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

办法》（1999年劳动保障部

令第3号）第十四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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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6

0900-

B-

00600
-

14060

0

对扣

押劳

动者
证件

、收

取劳

动者
抵押

物和

抵押

金等
的处

罚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条

《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保护条例

》（2004年）第二十九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第 10 页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7

0900-

B-

00700
-

14060

0

对未

经劳
动者

本人

同意

公开
其个

人资

料有

关信
息的

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

（2009年）第四十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第 11 页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8

0900-
B-

00800

-

14060
0

对提
供虚

假招

聘信

息，
发布

虚假

招聘

广
告；

招用

无合

法身
份证

件的

人

员；
以招

用人

员为

名牟
取不

正当

利益

或进
行其

他违

法活

动的
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15年修订）第十四条

、第六十七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第 12 页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9

0900-

B-

00900
-

14060

0

对招

用人

员时
违规

将乙

肝病

毒血
清学

指标

作为

体检
标准

的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15年修订）第六十八

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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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0

0900-

B-

01000
-

14060

0

对未

明示

职业

中介
许可

证、

监督

电话
、收

费标

准、

营业
执照

的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15年修订）七十一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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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1

0900-

B-

01100
-

14060

0

对未

建立

服务
台账

或虽

建立

服务
台账

但未

记录

服务
对象

、服

务过

程、
服务

结果

和收

费情
况的

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1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28号）第七十二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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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2

0900-

B-

01200
-

14060

0

对在

职业

中介

服务
不成

功后

未向

劳动
者退

还所

收取

的中
介服

务费

的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15年修订）第五十五

条、第七十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第 16 页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3

0900-

B-

01300
-

14060

0

对发布

就业信

息中包

含歧视

性内

容；为

无合法

身份证

件的劳

动者提

供职业

中介服

务；介

绍劳动

者从事

法律、

法规禁

止从事

的职

业，以

暴力、

胁迫、

欺诈等

方式进

行职业

中介活

动；超

出核准

的业务

范围经

营行为

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15年修订）第五十八

条、第七十四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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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4

0900-

B-

01400
-

14060

0

对为
不满

16周

岁的

未成
年人

介绍

就业

的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2002年国务院令第364号）

第七条、第九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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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5

0900-

B-

01500
-

14060

0

对侵
害女

职工

和未

成年
工合

法权

益的

处罚

《劳动法》第九十五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

务院令第423号）第三条、第

二十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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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6

0900-

B-

01600
-

14060

0

对企
业未

按照

国家

规定
提取

职工

教育

经
费，

或者

挪用

职工
教育

经费

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第六十七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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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7

0900-

B-

01700
-

14060

0

对违

反职
业技

能培

训和

职业
技能

考核

鉴定

规定
的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三条

、第二十八条

《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

条例》第三十五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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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8

0900-

B-

01800
-

14060

0

对违
反规

定延

长劳

动者
工作

时间

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九十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第二十五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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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9

0900-

B-

01900
-

14060

0

对违

反劳

务派
遣规

定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九十二条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2008年国务院令第535号）

第三十五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

法》（2013年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二

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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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0

0900-

B-

02000
-

14060

0

对擅

自经

营劳

务派
遣业

务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九十二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

法》（2013年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十一

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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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1

0900-

B-

02100
-

14060

0

对未

经职

工代
表大

会或

者全

体职
工讨

论使

用辅

助性
岗位

的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201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22号）第三条第三

款、第二十二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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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2

0900-

B-

02200
-

14060

0

对直

接涉

及劳

动者
切身

利益

的规

章制
度违

反法

律、

法规
规定

的处

罚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

第八十九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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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3

0900-

B-

02300
-

14060

0

对使

用童

工或

者介
绍童

工就

业的

处罚

《劳动法》第九十四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2002年国务院令第364号）
第六条、第九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第 27 页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4

0900-

B-

02400
-

14060

0

对擅

自从

事人

力资
源活

动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第六十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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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5

0900-

B-

02500
-

14060

0

对人

力资
源机

构提

供虚

假就
业信

息为

无合

法证
照的

用人

单位

提供
职业

中介

服

务，
伪造

、涂

改、

转让
职业

中介

许可

证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第六十五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
《山西省就业促进条例》第

三十二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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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6

0900-

B-

02600
-

14060

0

对未

按照
规定

保存

或者

伪造
录用

登记

材料

的处
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2002年国务院令第364号）

第四条、第八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

处理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

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

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

况，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
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

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
行，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

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四）行政强制类（共2项）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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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0900-

C-
00100

-

14060

0

划拨
社会

保险

费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
六十三条

《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

规定》（2013年人社部令第
20号）第十九条

1.催告责任：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的期限、

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符合划拨社会

保险费条件的予以申请执

行，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执

行。
3.执行责任：按照划拨社会

保险费规定程序进行操作，

对申请强制执行提供的材料

严格核查。
4.事后监管责任：在规定时

间内给用人单位的开户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送达划拨通知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

《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人社部令第20号）第十九条

2

0900-

C-

00200

-
14060

0

监督

检查

社会

保险
基金

收支

、管

理和
投资

运行

情况

中，
对可

能被

转移

、隐
匿或

者灭

失的

资料
予以

封存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

七十九条

1.催告责任：下达催告通知

书，催告履行义务的期限、
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

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对符合对可能

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
料予以封存条件的予以申请

执行，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

执行。

3.执行责任：按照规定程序
进行操作，对申请强制执行

提供的材料严格核查。

4.事后监管责任：在规定时

间内作出处理决定，送达被
处理的单位。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五条

     （六）行政检查类（共3项）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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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序
号

职权
编码 项目 子项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1

0900-

I-
00100

-

14060

0

对用

人单

位遵

守劳
动保

障法

律法

规情
况的

监督

检查

《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第
八十七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国务院令第423号）第
十条、第十一条

1.检查责任：按照规定，定

期或者不定期对用人单位遵

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用人单位遵

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

监督检查中发现有违法违规

行为的，做出予以行政告诫
、公告等相应的处理措施。

3.移送责任：及时将有关检

查情况抄送上级部门和相关

部门。
4.事后监管责任：对对用人

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情况的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

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
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八十九条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五十六条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十八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 25 号) 第七条、 第三

十一条、第四十条

2

0900-

I-
00200

-

14060

0

对社
保基

金的

监督

检查

《劳动法》第七十四条第二

款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

、第七十九条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
法》 (2001年劳动部和社会

保障部令 第12号)第二条、

第三条

1.检查责任：按照规定，定

期或者不定期对社保基金进

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社保基金的

监督检查中发现有违法违规

行为的，做出予以行政告诫

、公告等相应的处理措施。
3.移送责任：及时将有关检

查情况抄送上级部门和相关

部门。

4.事后监管责任：对社保基
金的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

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劳动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五十六条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1号）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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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3

0900-
I-

00300

-

14060
0

社会

保险

稽核

3.1.
机关

事业

养老

保险
费缴

费和

领取

情况
稽核

3.2.

企业
养老

保险

费缴

费和
领取

情况

稽核

3.3.

失业

保险

费缴
费和

领取

情况

稽核

3.4.

工伤

保险
费缴

费和

领取

情况
稽核

《社会保险法》第二十条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16号）第二条、第三条
、第五条、第八条   

1.受理责任：依法对参保单
位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和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进行

核查。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
组织开展调查工作，收集有

关证据

3.告知责任：告知被稽核单

位稽核结果。
4.送达责任：将稽核结果送

达被稽核单位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社会保险法》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五十六条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五条、第八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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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确认类（共3项）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0900-

F-
00100

-

14060

0

社会
保险

参保

登记

《社会保险法》第八条、

第五十七条

1.受理责任：对符合社会保险参保登记

条件的予以受理，对不符合社会保险参

保登记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全的，
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

2.审查责任：按社会保险参保登记规定

程序进行操作，严格审查申报的材料。

3.决定责任：按社会保险参保登记规定
程序进行操作，对符合社会保险参保登

记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登记。

4.送达责任：及时送达有关文件。

5.事后监管责任：对市级社保参保登记
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

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

书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第六十条、六十一条、六十

三条、七十条

《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七条、第八条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号）第三条、第八条、第二

十条　　                                                                                 

2

0900-
F-

00200

-

14060
0

就业

失业

登记

《就业促进法》第六条、

第三十五条

1.受理责任：对符合就业失业登记条件

的予以受理，对不符合就业失业登记条
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

知所需材料）。

2.审查责任：按就业失业登记规定程序

进行操作，严格审查申报的材料。
3.决定责任：按就业失业登记规定程序

进行操作，对符合就业失业登记法定条

件的申请人准予登记。

4.送达责任：及时送达有关文件。
5.事后监管责任：对就业失业登记的人

员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

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

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五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的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23号)第六十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的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23号)第六十六条

《就业失业登记证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晋人社厅发[2010]202号）第六条～第八条、第

十条、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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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3

0900-

F-

00300

-
14060

0

工伤

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

（2011）（国务院令第375
号）第五条、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工伤认定依法应当提

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

2.审查责任：审核工伤认定有关材料。
3.决定责任：作出申请人是否通过工伤

认定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

告知。

4.送达责任：通过工伤认定的，发布证
书，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工伤认定的人员进

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

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

《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试行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70号）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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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处罚类（共26项）
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
0900-B-
00100-

140600

对无理抗拒

、阻挠劳动

保障监察，

打击报复举
报人员，不

按要求报送

有关书面材

料，隐瞒事
实真相，出

具伪证或者

隐匿、毁灭

证据的处罚

《劳动法》第一百零一

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423

号）第三条、第三十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无理阻挠劳动行政部
门、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

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需要进行调查处理的，

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2

0900-B-

00200-

140600

对不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

的处罚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

、第八十四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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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3

0900-B-

00300-

140600

对未按时足
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瞒

报工资总额

或者职工人
数的的处罚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
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第二

十七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4

0900-B-

00400-

140600

对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

料或者其他

手段骗取社

会保险待遇
的处罚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
八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第二

十七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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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5

0900-B-

00500-

140600

对伪造、变

造社会保险

登记证，未
按规定从缴

费个人工资

中代扣代缴

社会保险费
的、向职工

公布本单位

社会保险费

缴纳情况的
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
检查办法》（1999年劳

动保障部令第3号）第

十四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6

0900-B-

00600-

140600

对扣押劳动
者证件、收

取劳动者抵

押物和抵押

金等的处罚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

条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

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

号）第三条

《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保

护条例》（2004年）第二

十九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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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7
0900-B-
00700-

140600

对未经劳动

者本人同意
公开其个人

资料有关信

息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

》（2009年）第四十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8

0900-B-

00800-
140600

对提供虚假

招聘信息，

发布虚假招
聘广告；招

用无合法身

份证件的人

员；以招用
人员为名牟

取不正当利

益或进行其

他违法活动
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

规定》（2015年修订）

第十四条、第六十七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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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9
0900-B-
00900-

140600

对招用人员

时违规将乙

肝病毒血清
学指标作为

体检标准的

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

规定》（2015年修订）

第六十八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10
0900-B-
01000-

140600

对未明示职

业中介许可

证、监督电
话、收费标

准、营业执

照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

规定》（2015年修订）

七十一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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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1
0900-B-
01100-

140600

对未建立服

务台账或虽

建立服务台

账但未记录
服务对象、

服务过程、

服务结果和

收费情况的
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

规定》（2015年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
第七十二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12
0900-B-
01200-

140600

对在职业中

介服务不成

功后未向劳
动者退还所

收取的中介

服务费的处

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

规定》（2015年修订）

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三
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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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3
0900-B-
01300-

140600

对发布就业信

息中包含歧视

性内容；为无

合法身份证件

的劳动者提供

职业中介服

务；介绍劳动

者从事法律、

法规禁止从事

的职业，以暴

力、胁迫、欺

诈等方式进行

职业中介活

动；超出核准

的业务范围经

营行为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

规定》（2015年修订）

第五十八条、第七十四

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14

0900-B-

01400-

140600

对为不满16

周岁的未成
年人介绍就

业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2002年国务院令第
364号）第七条、第九

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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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5
0900-B-
01500-

140600

对侵害女职

工和未成年
工合法权益

的处罚

《劳动法》第九十五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国务院令第423号）

第三条、第二十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16

0900-B-

01600-

140600

对企业未按

照国家规定
提取职工教

育经费，或

者挪用职工

教育经费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
促进法》第六十七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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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7

0900-B-

01700-

140600

对违反职业

技能培训和

职业技能考

核鉴定规定
的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423

号)第三条、第二十八

条

《山西省职工劳动权益

保障条例》第三十五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18

0900-B-

01800-

140600

对违反规定

延长劳动者
工作时间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九十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第二

十五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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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19
0900-B-
01900-

140600

对违反劳务
派遣规定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九十二条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2008年国务院令第

535号）第三十五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

施办法》（2013年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

号）第三十二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20

0900-B-

02000-

140600

对擅自经营

劳务派遣业

务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九十二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

施办法》（2013年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
号）第三十一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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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1

0900-B-

02100-
140600

对未经职工

代表大会或
者全体职工

讨论使用辅

助性岗位的

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2013年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令第22号）第
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二

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22

0900-B-

02200-
140600

对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

利益的规章

制度违反法

律、法规规
定的处罚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

条、第八十九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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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3

0900-B-

02300-

140600

对使用童工

或者介绍童

工就业的处
罚

《劳动法》第九十四条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2002年国务院令第

364号）第六条、第九

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24

0900-B-

02400-

140600

对擅自从事

人力资源活

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

促进法》第六十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

条例》第四十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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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项目 子项

25

0900-B-

02500-

140600

对人力资源

机构提供虚

假就业信息

为无合法证
照的用人单

位提供职业

中介服务，

伪造、涂改
、转让职业

中介许可证

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
促进法》第六十五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

条例》第三十条
《山西省就业促进条例

》第三十二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26

0900-B-

02600-

140600

对未按照规
定保存或者

伪造录用登

记材料的处

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2002年国务院令第
364号）第四条、第八

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年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三条

1.立案责任：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处理
的，应当立案。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调查工作，

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
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依法做出行政

处罚决定。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

期限内，予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政

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九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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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政强制类（共2项）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项目 子项

1

0900-

C-

00100
-

14060

0

划拨社
会保险

费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六十三

条

《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

（2013年人社部令第20号）第十九

条

1.催告责任：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

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符合划拨社会保险费条

件的予以申请执行，对不符合条件的

不予执行。
3.执行责任：按照划拨社会保险费规

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请强制执行提

供的材料严格核查。

4.事后监管责任：在规定时间内给用
人单位的开户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送达

划拨通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2

0900-

C-
00200

-

14060

0

监督检

查社会
保险基

金收支

、管理

和投资
运行情

况中，

对可能

被转移
、隐匿

或者灭

失的资

料予以
封存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七十九

条

1.催告责任：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

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对符合对可能被转移、

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予以封存条件的

予以申请执行，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
执行。

3.执行责任：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操

作，对申请强制执行提供的材料严格

核查。
4.事后监管责任：在规定时间内作出

处理决定，送达被处理的单位。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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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政强制类（共2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

《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人社部令第20号）第十九条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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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行政检查类（共3项）
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项目 子项

1

0900-I-

00100-

140600

对用人单

位遵守劳

动保障法

律法规情
况的监督

检查

《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

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国务

院令第423号）第十条、第十一条

1.检查责任：按照规定，定期或者不

定期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中发现有

违法违规行为的，做出予以行政告诫

、公告等相应的处理措施。

3.移送责任：及时将有关检查情况抄
送上级部门和相关部门。

4.事后监管责任：对对用人单位遵守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情

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
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2

0900-I-

00200-

140600

对社保基

金的监督

检查

《劳动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第七

十九条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 
(2001年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

12号)第二条、第三条

1.检查责任：按照规定，定期或者不

定期对社保基金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社保基金的监督检查
中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做出予以

行政告诫、公告等相应的处理措施。

3.移送责任：及时将有关检查情况抄

送上级部门和相关部门。
4.事后监管责任：对社保基金的监督

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

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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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项目 子项

3

0900-I-

00300-
140600

社会保险

稽核

3.1.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费缴费和领取情况稽核

3.2.企业养老保险费缴

费和领取情况稽核

3.3.失业保险费缴费和

领取情况稽核

3.4.工伤保险费缴费和
领取情况稽核

《社会保险法》第二十条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2003年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号）第二条

、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   

1.受理责任：依法对参保单位的社会

保险费缴纳情况和社会保险待遇领取
情况进行核查。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开展

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据

3.告知责任：告知被稽核单位稽核结
果。

4.送达责任：将稽核结果送达被稽核

单位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第 43 页



     （六）行政检查类（共3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劳动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八十九条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五十六条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条、第十八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 25 

号) 第七条、 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

《劳动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五十六条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1号）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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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社会保险法》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五十六条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五条、第八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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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行政给付类（共5项）
序

号

职权编

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项目 子项

1
0900-G-
00100-

140600

参加机关

事业养老
保险的离

退休人员

养老金发

放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八条、

第十六条

1.受理责任：符合参加机关事

业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养老

金发放条件的予以受理，对不

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
全的一次性告知和说明所需材

料）。

2.审查责任：按参加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养老金
发放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

报材料的审核严格把关。

3.决定责任：对符合参加机关

事业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养
老金发放办理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给以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人不予办理。

4.事后监管责任：及时发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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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

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项目 子项

2

0900-G-

00200-

140600

参加机关
事业养老

保险离退

休人员死

亡后一次
性抚恤金

及丧葬费

发放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符合参加机关事

业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员抚恤金
发放条件的予以受理，对不符

合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全

的一次性告知和说明所需材

料）。
2.审查责任：按参加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员抚恤金发

放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报

材料的审核严格把关。
3.决定责任：对符合参加机关

事业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员抚恤

金发放办理条件的申请人准予

给以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申
请人不予办理。

4.事后监管责任：及时发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3
0900-G-
00800-

140600

企业离退

休职工发
放养老金

、抚恤金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八条、

第十六条、第七十三条

1.受理责任：符合企业离退休

职工发放养老金、抚恤金条件

的予以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

不予受理（材料不全的一次性
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

2.审查责任：按企业离退休职

工发放养老金、抚恤金规定程

序进行操作，对申报材料的审
核严格把关。

3.决定责任：对符合企业离退

休职工发放养老金、抚恤金办

理条件的申请人准予给以办
理，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

予办理。

4.事后监管责任：及时发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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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编

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项目 子项

4
0900-G-
00900-

140600

失业保险
待遇支付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八条、

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三条

《失业保险条例》（1999年国务院

令第258号）第三条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

（2000年10月26日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8号公布，根据2018年12月

14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
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9年12月9日《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第二次修订）第三条

1.受理责任：符合失业保险待

遇支付条件的予以受理，对不

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
全的一次性告知和说明所需材

料）。

2.审查责任：按失业保险待遇

支付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
报材料的审核严格把关。

3.决定责任：对符合失业保险

待遇支付办理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给以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人不予办理。

4.事后监管责任：及时发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5

0900-G-

01000-

140600

工伤保险

待遇支付

《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四十一

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

1.受理责任：符合工伤保险待

遇支付条件的予以受理，对不
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

全的一次性告知和说明所需材

料）。

2.审查责任：按工伤保险待遇
支付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

报材料的审核严格把关。

3.决定责任：对符合工伤保险

待遇支付办理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给以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

申请人不予办理。

4.事后监管责任：及时发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
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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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行政给付类（共5项）

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

《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七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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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

《社会保险法》第十七条

《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08］42号)第一条
第四款、第二条第二款

《关于提高离退休干部护理费等三项费用标准的通知》（晋财行［2011］123号）第二条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六十一条

《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七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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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项依据 备注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一条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

《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第十四条至第二十条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一条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三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

《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一条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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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行政奖励类（共1项）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项目 子项

1

0900-

H-

00100
-

14060

0

对举

报重

大劳

动保
障违

法行

为的

奖励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年
国务院令423号）第三条、第九

条第三款

1.受理责任：对符合举报重大劳

动保障违法行为条件的予以奖

励，对不符合举报重大劳动保障
违法行为条件的不予奖励。

2.审查责任：按规定程序进行操

作；对举报材料严格核查。

3.决定责任：按程序报上级领导
审批。

4.送达责任：在规定时间内通知

举报人。

5.转报责任：对奖励结果进行公
示。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九条

     （九）其他类（共7项）

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项目 子项

1

0900-

Z-
00100

-

14060

0

从事

特殊

工种
的企

业职

工提

前退
休办

理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

暂行办法》（国发

[1978]104号）第一条第（二）
项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

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
的通知》（劳社部发

[1999]8号）第一条

1.受理责任：及时组织从事特殊
工种的企业职工提前退休办理实

施，不拖延时间。

2.审查责任：从事特殊工种的企

业职工提前退休办理审核项目认
定真实准确，符合程序规范。

3.决定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办理。

4.送达责任：及时送达有关文件
5.事后监管：对受理的档案进行

汇总、归类、归档备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第一条第二项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一条

《关于进一步调整和规范退休审（核）批工作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4〕38号）第四条、

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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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项目 子项

2

0900-

Z-

00200

-
14060

0

非因

工伤

残或
因病

丧失

劳动

能力
的职

工提

前退

休办
理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

暂行办法》（国发

[1978]104号）第一条第（三）
项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

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
的通知》（劳社部发

[1999]8号）第一条

《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

部发[2001]20号）第六条

1.受理责任：符合非因工伤残或

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提前退

休办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对不符
合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全

的，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

2.审查责任：按非因工伤残或因

病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提前退休
办理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报

的材料严格把关。

3.决定责任：对符合非因工伤残

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提前
退休办理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严格

按照政策办理。

4.送达责任：及时送达有关文件

。
5.事后监管责任：对受理的档案

进行汇总、归类、归档备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第三项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一条

《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1]20号）第六条

3

0900-

Z-

00300
-

14060

0

就业

专项

资金

的审
批

《就业促进法》第十五条

《山西省就业促进条例》（2012

年11月29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通过）第七条

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社

[2017]164号） 

1.受理责任：对符合劳动用工备

案条件的予以受理，对不符合条

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全的一次

性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
2.审查责任：按劳动用工备案规

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报材料的

审核严格把关。

3.决定责任：按照劳动用工备案
的规定程序进行检查。

4.送达责任：及时送达有关资料

。

5.事后监管责任：对受理的档案
进行汇总、归类、归档以备查询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 

《就业促进法》第十五条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晋财社〔2019〕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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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项目 子项

4

0900-

Z-
00400

-

14060

0

劳动
用工

备案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十七

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15年修订）第三条、第二十

二条、第六十二条

1.受理责任：对符合劳动用工备

案条件的予以受理，对不符合条

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全的一次
性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

2.审查责任：按劳动用工备案规

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报材料的

审核严格把关。
3.决定责任：按照劳动用工备案

的规定程序进行检查。

4.送达责任：及时送达有关资料

。
5.事后监管责任：对受理的档案

进行汇总、归类、归档以备查询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十七条

《山西省劳动用工备案办法》（晋人社厅发〔2011〕130号）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

九条～第二十三条

《关于建立劳动用工备案管理制度的通知》（劳社部发〔2006〕46号）三

5

0900-

Z-
00500

-

14060

0

人事

考试

应试
人中

违纪

违规

行为
处理

《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办法（试行）》（2009年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4号）

第四条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

规行为处理规定》（2011年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2号）第

五条

《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

令第7号）第三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人事考试应试

人员和考录工作人员的违纪违规
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

2.调查责任：严格按照程序组织

调查工作，收集有关证据。
3.审查责任：调查终结，对调查

结果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作出违

纪违规行为处理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不同情况，作

出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决定。
6.送达责任：将违纪违规行为处

理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应当在违纪

违规行为处理决定的期限内，予
以履行，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行

政机关应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

条、第六十六条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2号）第五条、第

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

《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4号）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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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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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项目 子项

6

0900-

Z-
00700

-

14060

0

人力

资源

服务
机构

许可

证年

检

《山西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第

十五条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15年修订）第五十条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

步做好我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晋人社

厅发〔2013〕83号2013年9月14

日）

1.受理责任：对其材料的齐全性

、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
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

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被材

料；

2.审查责任：查看材料是否齐全
、完整、真实；

3.决定责任：材料符合要求的，

受理；材料不齐的，及时告知

4.送达责任：由相关科室送达
5.事后责任：在日常检查中，再

次进行实地核对。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

理工作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3〕83号）

7

0900-

Z-

00800

-
14060

0

专业

技术

人员

任职
资格

确认 

《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度的规定》(1986年2月18日国务

院发布施行）

《关于印发<企事业单位评聘专
业技术职务若干问题暂行规定>

的通知》（人职发[1990]4号

1990年11月10日）第一条

《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试行办法》

（人职发[1994]14号 1994年10

月31日 ）第五条

山西省人事厅《关于印发<山西

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试

行办法>的通知》（2001年6月13

日，晋人职字﹝2001﹞45号）第
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年度职称安排

意见及应当提交的材料；逐一收

审材料；当场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预

审、提出预审意见；对申报材料

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确定
上会人员名单；以随机抽取方式

从评审专家库确定评审专家，形

成评审小组；组织参评人员笔试

或答辩；组织专家评议，监督评
审委员会独立评审、形成评审意

见。

3.决定责任：评委表决；评审结

果面向社会公示；针对反映情况
进行调查核实，确定是否取消任

职资格。

4.送达责任：下发任职资格文件 

，印发资格证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

《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试行办法》（人职发[1994]14号 1994年10月31日 ）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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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行政奖励类（共1项）

备注

     （九）其他类（共7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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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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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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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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